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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川建行规〔2022〕2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规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消防设计审查

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城市更新

行动决策部署，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根据《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

第 51号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既有建筑改造

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试点的通知》（建办科函〔2021〕164

号）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

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0〕6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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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规范和改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适用对象。本通知适用于纳入了各地专项改造规

划或年度计划的城镇老旧小区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，不适用

于木结构居住建筑、历史建筑、临时性建筑、村民自建住宅等

消防改造。

二、坚持底线思维。城镇老旧小区消防改造应坚持实事求

是的原则，充分尊重改造建筑的现状与历史，在技术和经济可

行的前提下，以不降低原住宅建筑消防安全水平为底线，力求

实现消防安全性能整体提升和改善。鼓励综合运用物防、技防、

人防等措施满足消防安全需要，统筹兼顾消防安全性、技术合

理性和工程经济性。

三、优化审批要件。对于按照相关规定免于办理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申请消

防设计审查时，可不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。对于不涉及

建筑主体结构变动的低风险项目，属于其他建设工程办理消防

验收备案的，实行项目建设单位告知承诺制，可不进行施工图

审查。

四、明确技术标准。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

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科〔2021〕

31号）和《关于开展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试点

的通知》（建办科函〔2021〕164号）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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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对于不改变使用功能、不增加建筑面积的，宜执行现行国家

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受条件限制确有困难的，应不低于原

建筑物建成时的消防技术标准。

五、规范审验要求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

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、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《四川省

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消防设计指南（试行）》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

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（备案抽查）工作。特殊情况下，受建筑

结构等客观条件限制，确实无法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

准及相关规定要求的，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组

织相关单位进行充分论证，论证应重点围绕提升消防安全水平、

改善消防安全条件、确保消防安全需要。

本通知自 2022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年 1月 21日


